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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 明光市中医院扩建项目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明光市

中医院扩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项目可研报告》 指 《明光市中医院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实施方案》 指 《明光市中医院扩建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出

具的《明光市中医院扩建项目非标专项债券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通知》（皖财债

〔2020〕7号）
指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报送 2020 年第一批入库非标

专项债项目申报材料的通知》（皖财债〔2020〕7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明光市中医院扩建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

3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明光市中医院扩建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德恒合非字 2066213-7 号

致：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委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通知》（皖财债〔2020〕7 号）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本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

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申请机构本次申请的相关文件和材料，

并得到申请机构如下保证，即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的要求，且已将全部事

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

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企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偿债能力、债券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中对有关会计师报告、实施方案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这些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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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申请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主体资格

根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和《实施方案》，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实施主体登记

信息如下：

名称 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性质 机关

住所 明光市龙山东路计划生育服务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1182003223488F

负责人 谢芳

本所律师认为，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安徽省明光市行政机关，合法有

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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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和《实施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明光市招信路15号，项目性质为扩建，建设内容与规模：（一）新建一栋

十五层医技楼，总建筑面积约30500平方米，其中：地上医技楼建筑面积约25500

平米，地下人防停车场及肿瘤设备摆放处5000平方米。主要建设中医特色疗法中

心、中药制剂、影像、检验、病理、超声、内镜、血透、科研教学、住院中医师

规范化培训等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地上单层建筑面积及占地均为1700平方

米；（二）改造一期现有医疗设施共30000平方米。其中：改造提升医疗综合楼

28200平方米；将门诊二层部分区域改造为国医堂，改造面积约180平方米；将周

转房改造为高压氧中心，改造面积为200平方米；将门诊五层改造为层流净化手

术室，改造面积1420平方，并购置相关设备；（三）建设智慧化医院。改造机房

和网络布线工程，建立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系统、五级电子病历系统、服务器

集群系统、医共体管理平台、互联网医院系统等网络工程、软件等，并购置相关

设备。

本项目建设期为5年，即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

本项目投资估算合计为52,45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5,875.00 万元、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 3,028.00万元、预备费1,707.49万元，建设期利息1,802.12万

元，债券发行费用37.40万元。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资本金和债券融资。其中资本金18,450.00万元，占总投

资的35.18%；债券融资34,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64.82%。

资金使用计划：2020 年计划使用资金 12,341.18 万元，2021 年计划使用资

金 3,085.29 万元，2022 年计划使用资金 4,627.94 万元，2023 年计划使用资金

12,341.18 万元，2024 年计划使用资金 20,054.41 万元。

项目债券融资计划：2020年已融资8,000.00万元，2021年已融资2,000.00

万元，2022 已融资 3,000.00 万元，2023 年已融资 8,000.00 万元，2024 计划融

资 13,000.00 万元，主要用于工程规划设计，环评、监理、土地勘探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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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体施工建设，配置安装医疗设备等。

债券还本付息计划:本次计划通过债券融资 34,000.00 万元，根据工程项目

的进度情况，按 5期进行，其中 2020 年已发行 8,0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2.95%进行测算；2021 年已发行 2,0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3.11%进行测算；

2022 年已发行 3,0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2.91%进行测算；2023 年 2 月已

发行 2,5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3.00%进行测算，2023 年 7 月已发行

5,5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2.74%进行测算，2024 年计划发行 13,000.00 万

元（其中 2024 年 2 月已发行 2,0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2.53%进行测算，

2024 年 5 月已发行 1,300.00 万元，按照已发行利率 2.41%进行测算，本次拟发

行 3,000.00 万元），计划发行债券参照近期类似专项债的利率 3.50%进行测算。

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次债券 10 年期，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

本。建设期及经营期的利息金额为 10,326.30 万元，还本付息总额为 44,326.30

万元。

三、项目合法性

（一）本项目用地情况

2016年5月20日，明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皖

（2016）明光市不动产权第0002819号）显示，权利人为明光市中医院，权利性

质为划拨，用途为医卫慈善用地，面积为47478平方米。该宗地为2010年办理的

明国用2010第1236号土地使用证和2016年办理的皖2016明光市不动产权第

0001303号土地不动产权证的合并，据此，本项目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本项目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或备案文件：

1.2020 年 2 月 28 日，明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明光市中医院扩

建项目立项的批复》（明发改审批〔2020〕50 号），同意本项目立项；

2.2020 年 2 月 28 日，滁州市明光市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明光市中医院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意见》（明环评字〔2020〕5 号）,原则同意本项

目的内容、规模、地点、施工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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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 3 月 5 日，明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明光市中医院

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明发改审批〔2020〕69 号），同意实施本

项目；

4.2022 年 1 月 20 日，明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411822106210003-SX-001），准予本项目医技楼项目

施工。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或备

案。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经测算，对本项目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项目经营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现金预计净流入为 149,472.25

万元，建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为 44,326.3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

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3.37，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

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

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对项

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性指

标。

当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现金预计净流入为117,689.08万元，建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为44,

326.3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2.66。

当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现金预计净流入为 132,636.30 万元，建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 44,3

26.3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2.99。

由以上分析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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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OK7359、《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NO.5000672）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

000355）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具备相应

债券发行咨询资质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证号：313400000608270341），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通

知》（皖财债〔2020〕7 号）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本所律师认为：

（一）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安徽省明光市行政机关，合法有效存续，具

有独立的法律资格，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二）本项目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均已取得相关审批或

备案文件；

（三）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相关材料具有法律效力，本项目申报流

程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四）明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本项目实施主体，取得的资产产权清晰；

（五）本项目符合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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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六）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

《通知》（皖财债〔2020〕7 号）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正本壹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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